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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99年至105年間

採購4批高壓智慧電表，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交

貨後，產品故障率超過合約門檻，迄今拒不

履行保證責任，台電公司亦不依約辦理求

償，涉嫌圖利瀆職；台電公司另採購低壓智

慧電表，亦有傳輸通訊功能未達招標規範等

違約事項，涉有驗收不實；又台電公司採購

電子式電表，訂定「需加作210天穩定性運轉

試驗」規範，涉嫌圖利特定廠商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本件陳訴人陳訴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

公司)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進度延後等情，案經本院

向台電公司調閱相關卷證，並於民國(下同)108年5月27

日履勘台電公司臺中區營業處，瞭解高壓智慧型電表讀

表器建置、1萬戶低壓讀表器建置，同年6月3日詢問經濟

部暨所屬台電公司，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台電公司智慧型電表之建置，除高壓智慧型電表讀表

系統延宕1年半完成外，低壓部分，以目標100萬戶為

例，原規劃於104年完成建置，實際迄107年僅完成23

萬戶電表安裝(不含系統)，進度更是大幅落後，能否

如修正計畫所稱於109年完成，猶屬未定，允應積極

研處，以達政策目標。 

(一)查「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行政院99年6

月23日院臺經字第0990098846號函核定，規劃台電

公司自98年起開始推動高壓「智慧型電表基礎建

設」 (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系統建置，預計101年完成所有高壓用戶布建。低

壓AMI系統部分，則規劃4階段推動，第1階段(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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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9年)技術測試，規劃300戶至500戶AMI示範系

統，第2階段(100年至101年)前期布建，布建1萬戶

電表，測試電表功能、集中器功能、區域網路與廣

域網路通訊可靠度、電表資訊管理系統功能，以為

擴大推動之準據；第3階段(102年至104年)基本布

建，布建100萬戶電表，啟動電表布建、配套措施(適

用新費率)及效益評估，第4階段(105年以後)擴大

布建，布建 500萬戶以上電表 (累計布建率至少

50%)，並進行配電自動化系統整合及負載管理措施

等。 

(二)次查前述「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推動3

年後，行政院101年9月3日院臺經字第1010029146

號函核定併入「智慧電網整體規劃方案」，其中智

慧電表基礎建設部分，亦分現況(100年)、前期布

建(101年至104年)、推廣擴散(105年至109年)及廣

泛應用(110年至119年)四階段，規劃104年之前完

成高壓23,000戶全數布建
1
及低壓100萬戶之布建

2
，109年之前完成低壓600萬戶，119年之前完成具

效益之全國高低壓智慧電表系統布建。惟「智慧電

網整體規劃方案」推動5年後，因1萬戶低壓智慧電

表讀表器案(採購案號008-0101001)所採通訊技術

涵蓋率偏低致不適大量布建之限制
3
，行政院106年2

月18日院臺經字第1060004145號函核定修正，其中

智慧電表基礎建設(AMI)部分，雖仍分現況、前期

布建、推廣擴散及廣泛應用等4階段，除現況改為

                   
1
 與「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規劃第2階段(100年至101年)完成所有高壓用戶布建相

較，落後3年。 
2
 與「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規劃第3階段(102年至104年)建置100萬戶電表相較，

尚無落後。 
3
 台電公司委託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於101年3月1日至103年8月31日辦理「台電建置低

壓AMI前期布建系統技術顧問、驗證及成本效益評估」研究案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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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外，雖各階段期程未更動，但布建戶數已調

降，茲整理101年核定版與106年修正版智慧電表基

礎建設(AMI)之內容如表1： 

表1  「智慧電網整體規劃方案」101年核定版與106年修正版

內容摘要（智慧電表基礎建設部分） 

階段別 

版別 

現況104年 

(初始100年) 

前期布建 

101年至104年 

推廣擴散 

105年至109年 

廣泛應用 

110年至119年 

101年

核定版 

已完成高壓

1,200戶 

1.高壓23,000

戶(全數布

建) 

2.低壓100萬

戶 

完成低壓600

萬戶 

完成具效益之

全國高低壓智

慧電表系統布

建 

106年

修正版 

高壓24,624

戶，低壓1萬戶 

1.高壓24,000

戶(全數布

建) 

2.低壓1萬戶 

累計完成低壓

100萬戶 

1.累計完成低

壓300萬戶

(113年) 

2.累計完成低

壓600萬戶

(119年) 

(三)惟查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建置期程，高壓AMI系統建

置部分，依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智慧型電表

基礎建設推動方案」，預計101年完成所有高壓用戶

布建，實際完成時間，依台電公司108年5月27日簡

報，迄102年6月全數完成2.4萬戶高壓AMI建置，掌

握全國約60%用電量，較原訂時間落後約1年半。至

低壓AMI建置部分，以階段目標1萬戶為例，「智慧

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原規劃於101年之前完

成，實際上，依台電公司108年5月27日簡報，迄104

年9月18日始總驗收合格，較原預劃延後3年完成。

再以低壓100萬戶為例，依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

「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方案」，預劃於104年之

前完成，嗣該目標於101年9月3日奉核修正延至104

年，且於106年2月18日再度奉核延至109年，合計

共延宕8年，實際上，迄107年僅完成23萬戶電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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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是否如該公司簡報所稱於109年完成100萬戶布

建目標，猶屬未知。對於低壓AMI布建進度嚴重落

後一節，經濟部106年2月提出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

案(修正)時，於其前言載述：「行政院於101年9月3

日核定『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台電公司依方

案已於102年完成1萬戶低壓智慧電表建置，另依行

政院99年6月1日審查『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方案』

(草案)會議之結論：『請經濟部於建置1萬戶測試系

統時，同時對時間電價、需量反應及成本效益加強

驗證評估，以為後續擴大推動之準據。』，爰台電

公司於103年辦理完成時間電價與需量反應試驗，

並於104年1月完成技術驗證與成本效益評估，效益

評估結果不佳，歸咎主要因素為通訊問題及建置成

本問題。」等語，坦承1萬戶低壓智慧電表讀表器

之現場通訊設備(集中器)多及電表內建通訊模組

等因素將導致運維成本增加，不適合為「推廣擴散」

階段所採。 

(四)綜上，台電公司智慧型電表之建置，除高壓智慧型

電表讀表系統延宕1年半完成外，低壓部分，以目

標100萬戶為例，原規劃於104年完成建置，實際迄

107年僅完成23萬戶電表安裝(不含系統部分)，進

度更是大幅落後，能否如106年修正計畫所稱於109

年完成，猶屬未定，允應積極研處，以達政策目標。 

二、台電公司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係由智慧型電表、通訊

系統及控制中心組成。其中，99年至101年間驗收合

格之大同公司高壓智慧型電表，105年1月起「不良回

饋系統」陸續反映其讀表器介面單元(MIU)故障，惟

台電公司明知契約規定全數換貨期限為驗收合格日

起5年內，倘超過門檻(5%或1%)廠商應全數換貨，卻

拖延迄106年7月26日始確認各契約之故障率，並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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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依約辦理「全數換貨」(3採購契約故障率超標，

共10,850具)，核其對故障數量之掌握及處理，顯有

怠失。 

(一)查台電公司考量售電量、用戶數及電費收入等因

素，於96年5月起開始辦理高壓AMI智慧型電表基礎

建設，推動期間為考量高壓AMI智慧型電表開放性

及現場設備(AMI電表)之可替代性，決定系統及AMI

電表採分開發包方式辦理。其中系統部分，招標名

稱：讀表器建置壹批(採購案號008-9600125)，97

年5月21日決標，得標廠商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4
(下稱

大同公司)，契約總金額新臺幣(下同)49,568,400

元(含稅，契約編號：008-970160125)。AMI電表部

分，布建歷程略以， 

1、98年7月辦理第1批高壓AMI採購(計606具，採購

案號008-9800073)作業，99年1月18日決標，大

同公司得標(契約編號008-990180073A)。 

2、100年1月辦理第2批高壓AMI採購(計850具，採購

案號008-0000013)作業，100年3月21日決標，得

標廠商大同公司(契約編號008-000100013A)。 

3、100年4月啟動第3批高壓AMI採購作業(計7,000

具，採購案號008-0000078)，惟電表廠商針對交

貨期限及廠商投標資格等提出疑義，經考量後延

至100年8月辦理採購，同年11月，中興電工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興公司)承製3,500具，大

同 公 司 承 製 3,500 具 ( 契 約 編 號

008-000100078B)。101年7月完成高壓AMI電表與

系統連線作業。 

4、101年 3月辦理第 4批高壓 AMI電採購作業 (約

                   
4
 未得標廠商華城藍吉爾股份有限公司、斯其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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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0具，採購案號008-0101028)，101年8月10

日決標，分由大同公司承製6,500具(契約編號

008-10111028A)，中興公司承製6,900具，斯其

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製5,360具，102年6月完

成全數高壓AMI電表與系統連線作業(約24,123

戶)。 

(二)次查前述大同公司承製之高壓AMI之契約編號、承製

數量及故障率如表2： 

表2 大同公司承製高壓智慧電表故障情形(台電公司統計) 

契約編號 承製數 驗收合格 
故障

數 5 
故障率 故障門檻 達門檻? 

008-990180073A 606 99.08.05 18 2.97% 5%6 N 

008-000100013A 850 100.05.24 67 7.88% 5%7 Y 

008-000100078B 3,500 101.01.16 176 5.03% 1%8 Y 

008-010111028A 6,500 101.12.219 79 1.22% 1%10 Y 

小計 11,456  340    

其中，依台電公司106年5月25日「大同公司高壓智

慧型電子式電表(AMI)之MIU故障求償會議」會議紀

錄所載，除008-990180073A採購案號外，其餘3件購

案於驗收合格日5年內均有故障率達全數回收換貨

之門檻，故障類別皆為讀表介面單元(MIU)無法連線

通訊。相關處理情形，案經台電公司108年4月9日電

材字第1080004799號函說明如下： 

                   
5
 驗收合格日起5年內之故障數。 

6
 依台電業務處材料標準Y334(98-09)3.1保證規定，自驗收合格日起5年內，同一契約案號電

表(含選擇性配備)，其故障(不符合國家檢定標準)率達5%以上時，廠商須負責將器材全數回

收並更換符合契約規範之檢定合格新品，且負擔衍生之相關費用。 
7
 同前註。 

8
 依台電業務處材料標準Y334(100-05)3.1保證規定，自驗收合格日起5年內，同一契約案號

電表(含選擇性配備)，其故障(如不符合國家檢定標準或電子模組損壞等情形)率達1%以上

時，廠商須負責將器材全數回收並更換符合契約規範之檢定合格新品，且負擔衍生之相關費

用。 
9
 分3批交貨，101.12.21為第3批驗收合格日。 

1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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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同公司製交之電子式電表通訊模組 (MIU)105

年起陸續發生瑕疵故障，因故障時點在驗收合格

日5年內(保固期內)，且故障率達契約全數換貨

門檻(5%或1%
11
)，台電公司材料處以105年11月2

日材字第1058097130號函、106年7月26日材字第

1068058576號函，函請大同公司限期內依約將

「契約全部數量」(共計10,850具)之電表回收並

替換材料規範規定之驗收/檢定合格電表新品，

且更換後之電表保固期自驗收合格日起，依契約

保固/保證條款規定，重新起計，並須支付更換

電表及複驗費用等衍生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

4,022,369元。 

2、大同公司不服，遂於106年9月27日申請調解，本

案自106年12月14日至107年7月27日共召開6次

調解會議，107年8月10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會

議決議，本案因雙方主張差異過大，無達成合意

之望，調解不成立。 

3、另因大同公司遲未依契約規定辦理電表故障處

理及支付衍生費用，台電公司於106年12月14日

發函通知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9款
12
情

形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同年月26日廠商提出異

議，107年2月7日大同公司提出申訴，歷經3次申

訴預審會議(107年4月11日至107年7月27日)，

107年9月14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作成本案不

構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9款不良廠商之

判斷(訴1070062號)。 

4、107年10月19日
13
台電公司再次發函大同公司要

                   
11
 材料標準規範(Y224)，98-09版本要求5%；100-05版本要求1%。 

12
 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 

13
 電材字第107809947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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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於文到 7日內依約開始進行全數換貨 (共

10,850具)並負擔換表相關費用，由於大同公司

未於期限內辦理，台電公司已於107年11月23日

沒收本案全數保固保證金，並於108月2月15日由

委任律師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遞民事起訴狀
14
。 

(三)惟查旨揭大同公司製交之高壓AMI通訊模組故障情

形，依契約規定，全數換貨與否，端視驗收合格日

起5年內是否達故障門檻而定。卷查前揭008-00010

0013A、008-000100078B及008-010111028A等3採購

案之驗收日期，依序為100年5月24日、101年1月16

日及101年12月21日，倘於驗收合格日起5年內確有

故障率逾規定情形，自應依合約規定處理。台電公

司106年5月25日MIU求償會議紀錄討論與結案第3項

亦揭示「倘本器材(含選擇性配備)故障率符合材料

規範附錄『規定』之全數換貨門檻標準以上時，台

電公司將依材料規範附錄『保證』規定通知大同公

司辦理電表(含選擇性配備)之更換作業，廠商須負

責將契約全部數量之器材辦理回收，且應依規範附

錄規定重新辦理『驗收』及『電表檢定』，以更換符

合規範之『檢定合格新品』；更換後之新品將依契約

保固條款另計保固期。」等語。然依台電公司108

年4月9日電材字第1080004799號函附表4所載，105

年初，桃園、雲林、嘉義、高雄等區處即經不良回

饋系統陸續反映MIU故障，惟有關故障數量之統計，

台電公司除不良回饋系統外，亦包含各區處逕洽大

同公司維護而未經不良回饋系統之MIU之故障數量

，而大同公司則以台電公司不良回饋系統之通知數

量為據，肇致雙方統計之故障數量差異甚大。該故

                   
14
 訴之聲明：被告(大同公司)應交付原告(台電公司)10,850具合格新品之智慧型電子式電表

予原告。該案於108年8月28日進行一審第1次開庭，預計108年11月20日進行第2次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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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數量，台電公司材料處迄至106年7月26日始以材

字第1068058576號函通知大同公司前揭3採購案故

障率皆超過門檻比率，應進行全數換貨(事實上，當

時008-000100013A、008-000100078B採購案之5年全

數換貨期限已於105年5月24日、106年1月16日屆滿)

，陳訴人所陳「台電公司遲至106年7月行文大同公

司限3個月內全數更換新品」尚屬實情。至後續請廠

商依約全數換貨之處理，案經大同公司106年9月27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履約爭議調解
15
，

台電公司106年12月14日函
16
知大同公司依政府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9款規定將刊登為不良廠商，申

訴廠商107年1月10日提出異議，台電公司107年1月2

3日通知申訴廠商異議處理結果
17
，申訴廠商不服，

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該會107年8月10日

作成履約爭議調解不成立
18
 (調1060319)，同年9月

14日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1070062)作成「原異議

處理結果撤銷，其餘申訴不受理」之判斷，台電公

司並於108年2月15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遞民事起

訴狀
19
，請求大同公司履約在案。經核，台電公司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請求廠商履約，程序上尚無

不法，陳訴人陳訴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部分調解委

員、預審委員涉嫌包庇大同公司一節，非本院職掌

，併此敘明。 

(四)綜上，台電公司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係由智慧型電

                   
15
 請求確認他造當事人:「申請人所支付之產品應全數回收並支付全新產品及延長保固」主張

為無理由。 
16
 台電公司106年12月14日電密材字第1068121018號函。 

17
 異議所述之事項無理由，台電公司維持106年12月14日電密材字第1068121018號函之決定。 

18
 雖經召開6次調解會議，惟雙方無法合意，以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3第1項後段規定，調解不

成立。 
19
 訴之聲明：被告(大同公司)應交付原告(台電公司)10,850具合格新品之智慧型電子式電表

予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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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通訊系統及控制中心組成。其中，99年至101

年間驗收合格之大同公司高壓智慧型電表，105年1

月起「不良回饋系統」陸續反映其讀表器介面單元

(MIU)故障，惟台電公司明知契約規定全數換貨期

限為驗收合格日起5年內，倘超過門檻(5%或1%)廠

商應全數換貨，卻拖延迄106年7月26日始確認各契

約之故障率，並函請廠商依約辦理「全數換貨」(3

採購案故障率超標，共10,850具)，核其對故障數

量之掌握及處理，顯有怠失。 

三、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智慧型電表基礎建設推動

方案」，預計於100年至101年布建低壓智慧電表1萬

戶，為達成該階段性目標，經濟部能源局依推動方案

所訂工作項目，於98年至99年先辦理「通訊技術測

試」，惟台電公司據以續辦時，未考量既有電表裝設

位置多位於通訊死角、無線電通訊技術Zigbee及WiFi

僅能使用2.4GHz，傳輸距離受限等因素，於101年率

爾斥資2.4億元進行1萬戶之前期布建，加上驗收條款

(如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未盡明確，使前期布建所採

通訊系統無法為後續大量布建所用，致106年另啟爐

灶，採電表、通訊系統及管理系統分案招標方式辦

理，核有違失。 

(一)查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智慧電表基礎建設推動

方案」，其中低壓智慧電表，規劃98年辦理通訊技

術測試，99年訂定功能標準，規劃測試帄台，100

年至101年建置電表資訊管理系統，布建1萬戶電

表。台電公司為達成前述1萬戶目標，參考經濟部

能源局(下稱能源局)101年1月「智慧型電表系統技

術規劃研究計畫書」，擬訂「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

器建置採購規範」，於上網公告，徵詢意見後，於

101年2月22日首次上網招標，標案名稱「低壓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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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購案號008-0101001)，同

年 7月 17日大同公司以最低價得標
20
，決標金額

242,487,000元 (含稅 )
21
，同日簽約 (契約編號

008-010111001)，購置讀表設定器4具、控制中心

(MDMS)設備、集中器220具及電表12,000具。其中，

電表及集中器規劃安裝於該公司北市區營業處、北

南區營業處、臺中區營業處及澎湖區營業處之用戶

端適當位置，讀表設定器於前述4個區處地點各安

裝1具，控制中心之讀表控制器等相關設備安裝於

臺中區營業處，以建置完整低壓智慧型電表基礎建

設(AMI)系統。全案分4批交貨，交貨及安裝日期略

以： 

1、第1批(讀表設定器4具)： 

（1）交貨期限：決標之次日起算60日曆天(101年9

月15日前)。 

（2）實際交貨日期：101年9月11日。 

（3）完成驗收日期：101年11月15日完成驗收。 

2、第2批(控制中心硬體設備)： 

（1）交貨期限：決標之次日起算120日曆天(101年

11月14日前)。 

（2）實際交貨日期：101年11月15日。 

（3）完成驗收日期：101年12月11日完成驗收。 

3、第3批(150具集中器及8,000具智慧型電表)： 

（1）交貨期限：決標之次日起算200日曆天內。 

（2）實際交貨日期：102年2月1日。 

（3）外觀、數量檢查、特性試驗、測試帄台測試、

電表檢定作業：102年2月22日開始辦理外觀及

數量檢查，並接續辦理電表及集中器特性試

                   
20
 同案中興公司、台灣源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均規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21
 決標金額約為預算金額434,046,900元之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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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測試帄台測試，102年8月9日完成電表檢定

作業。 

（4）設備安裝：102年10月21日完成電表及集中器

安裝作業。 

4、第4批(70具集中器及4,000具智慧型電表)： 

（1）交貨期限：決標之次日起算240日曆天內。 

（2）實際交貨日期：102年3月14日。 

（3）外觀、數量檢查、特性試驗、測試帄台測試、

電表檢定作業：102年3月27日開始辦理外觀及

數量檢查，並接續辦理電表及集中器特性試

驗、測試帄台測試，102年7月10日完成電表檢

定作業。 

（4）設備安裝：102年10月21日完成電表及集中器

安裝作業。 

(二)次查低壓智慧型讀表器建置案系統測試情形，略以： 

1、通訊設定調整：得標廠商現場電表及集中器安裝

完成後，因現場電表環境因素，造成現場設備控

制中心連線率偏低，於不違反契約規定下，102

年10月1日台電公司要求得標廠商提供通訊改善

計畫，得標廠商自102年11月起開始辦理通訊調

整作業，並於104年4月至10月間陸續完成調整作

業。 

2、系統整合測試： 

（1）第3批電表及集中器之系統整合運轉：104年3

月12日完成30日可用性測試報告審查合格，完

成第3批之整合測試作業。 

（2）第4批電表及集中器之系統整合運轉：104年5

月29日完成30日可用性測試報告審查合格，完

成第4批之整合測試作業。 

3、總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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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標廠商接獲台電公司104年5月25日函文通

知，於同年5月25至26日辦理控制中心壓力測試

作業後，並提交測試報告，經多次討論與檢討

修正後，得標廠商於同年7月17日提交控制中心

壓力測試報告(Final)，台電公司8月7日函復檢

視結果合格。 

（2）得標廠商提供各項技術和維護文件項目與開

放性相關文件等資料，台電公司104年9月4日確

認符合規範。 

(三)惟查，依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智慧型電表基礎建

設推動方案，低壓AMI系統之推動，分技術測試、

前期布建、基本布建、擴大布建等4階段，其中第1

階段技術測試，特別是通訊系統可行性測試，於98

年進行，99年訂定功能標準，完成後方進入第2階

段1萬戶基本布建(100年至101年)。經查台電公司

於101年2月公告「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購

規範」，並進行「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之招

標作業(採購案號008-0101001)，於規格標
22
時之測

試僅針對功能面規範。同年7月17日由大同公司以

最低價得標並訂約(契約編號008-010111001)，契

約總金額242,487,000元。案內讀表設定器及控制

中心硬體設備，於101年11月至12月間完成驗收，

集中器及電表安裝，於102年10月21日完成交貨及

安裝作業，尚符契約期限，惟全案設備測試項目，

含電表及集中器特性測試及安裝測試、控制中心功

能測試及壓力測試、可用性測試、現場設備可用性

                   
22
 本案採購規範第7.2節技術與整合能力測試律定測試項目如「低壓AMI系統須可透過集中器

介接無線RF電表與PLC電表，測試時讀取無線RF電表與PLC電表測試當天加載所產生之及時電

表顯示資料及負載區段資料」等10項，測試不合格時，台電公司將不再審查技術文件且規格

標判為不合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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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全案迄至104年5月25日至26日辦理控制中心

壓力測試作業，台電公司同年8月7日函復檢視結果

符合規範(自101年7月17日簽約起算約3年)。全案

雖按「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購規範」第8.5

節
23
(可用性測試)、第8.5.1節

24
(控制中心系統可用

性測試)、第8.5.2節
25
(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第

11.3.3節
26
(配合第 3批交貨進行驗收之第 3款規

定)、第11.4.3節
27
(配合第4批交貨進行驗收之第3

款規定)規定驗收合格，惟全案因「1.既設電表裝

設位置為通訊死角(如：地下室)，使得通訊效果不

佳； 2.無線電通訊技術 Zigbee及 WiFi僅能使用

2.4GHz，傳輸距離受限
28
；3.AMI採用之無線通訊技

術Zigbee組網因已標準化，限縮集中器蒐集之電表

數量(目前帄均約50具，最多120具)4.……」，造成

1萬戶所採用之通訊系統不適用於大量布建，加上

低壓AMI為內建通訊模組時，當通訊模組損壞或須

                   
23
 第8.5節可用性測試 

     得標廠商於本案提供之低壓AMI系統、電表、集中器等設備應在完成安裝及功能測試後

進行30日曆天可用性測試，測試旨在檢驗系統於實際運轉環境下，能符合下列所訂的可

用性需求。 
24
第8.5.1節控制中心系統可用性測試 

     自控制中心系統可用性測試開始起算，運轉時間加上當機時間連續累計達到 30日(期間

之暫停時間不予計入)，系統可用性應達到99.5%，且其中最後48小時未發生當機時間，

即為可用性測試合格，否則繼續延長測試直到其中有一段連續累計30日(暫停時間不計)

之測試期間滿足上述條件為止，測試期間最長為90日(含暫停時間)，超過即視為不合

格。可用性之定義如下：控制中心系統可用性＝運轉時間/(運轉時間+當機時間) X 100% 
25
第8.5.2節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 

     自現場設備(以每一電表及集中器個別計算)可用性測試開始起算，運轉時間加上當機時

間連續累計達到30日(期間之暫停時間不予計入)，無同一電表及集中器發生連續2日曆

天讀表失敗，且其可用性達90%，即為可用性測試合格，否則繼續延長測試直到其中有

一段連續累計30日(暫停時間不計)之測試期間滿足上述條件為止，測試期間最長為90

日(含暫停時間)，超過即視為不合格。可用性之定義如下：現場設備可用性＝(讀表成

功日曆天數/30日曆天) X 100% 
26
第11.3.3節依表6.2所列數量至現場安裝之電表及集中器與控制中心功能測試妥後，進行契

約規範第8.5.1節系統可用性測試及第8.5.2節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11.3 配合第3批交

貨進行驗收) 
27
 第11.4.3節依表6.2所列數量至現場安裝之電表及集中器與控制中心功能測試妥後，進行契

約規範第8.5.1節系統可用性測試及第8.5.2節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 
28
 目前建置之低壓通訊介面單元已採用「民生公用事業之智慧型讀表系統」頻段839至847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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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升級)通訊方式，須整組低壓AMI電表更換，

除用戶須配合停電造成不便外，亦增加布建成本
29
，經台電公司104年及105年多次與能源局針對低

壓AMI後續推動進行開會討論，於105年7月28日函

送能源局「低壓AMI後續推動之修正規劃(依行政院

105年6月22日第三次院長政策列管會議院長提示

修正版)及相關檢討說明」，而後亦再與能源局多次

檢討加速低壓AMI布建期程及作法，方於106年2月7

日完成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修正草案，並由經濟

部函送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最後於106年2月18日准

予核定，決定採用穩健方式分階段推動。為通盤解

決通訊問題，決定另委託專業服務廠商成立顧問團

隊，協助辦理評選最適我國環境之AMI通訊系統，

107年 20萬戶低壓 AMI建置採模組化方式將 AMI電

表、通訊、控制中心分開方式辦理，其中，電表案
30
於106年7月17日及7月31日決標(複數決標)，通訊

案
31
於107年6月28日及7月5日(複數決標)，管理系

統
32
於107年9月27日決標，目前仍建置中。經濟部

108年6月3日應詢資料所稱：「低壓AMI系統架構：

國內低壓用戶約1,300萬戶，……低壓AMI已於107

年完成23萬戶建置，並持續推動辦理。」，係指電

表完成安裝部分，各電表均尚未與系統構連，併此

敘明。 

(四)綜上，行政院99年6月23日核定「智慧型電表基礎建

設推動方案」，預計於100年至101年布建低壓智慧

電表1萬戶，為達成該階段性目標，經濟部能源局

                   
29
 檢討內容出自「台電建置低壓AMI前期布建系統技術顧問、驗證及成本效益評估」研究案之

研究成果。 
30
 標案案號：0080600018，標案名稱：電子式電表一批(含購置暨安裝)。 

31
 標案案號：0080700042，標案名稱：低壓AMI通訊介面單元一批(含購置暨安裝)。 

32
 標案案號：0770700003，標案名稱：智慧型電表資料管理系統建置暨系統整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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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推動方案所訂工作項目，於98年至99年先辦理

「通訊技術測試」，台電公司參考該技術測試經

驗，擬定「低壓智慧型電表讀表器建置採購規範」

並進行上網招標，於規格標時之測試僅針對功能

面，未考量既有電表裝設位置多位於通訊死角、無

線電通訊技術Zigbee及WiFi僅能使用2.4GHz，傳輸

距離受限等因素進行測試，於101年率爾斥資2.4億

元進行1萬戶之前期布建，加上驗收條款(如現場設

備可用性測試)未盡明確，使驗收期程拉長，前期

布建所採通訊系統因現場通訊設備(集中器)多且

內建通訊模組等因素，將導致維運成本增加，不適

合為後續大量布建所用，致106年另啟爐灶，採電

表、通訊系統及管理系統分案招標方式辦理，核有

違失。 

四、台電公司1萬戶低壓智慧電表布建案，其中澎湖地區

分配500戶，嗣為配合行政院「澎湖低碳島專案計

畫」，戶數增為2,000戶，台電公司爰於「104年澎湖

地區低壓智慧電表建置」案增購智慧電表1,800具、

集中器36具，惟所購電表及集中器，因契約未明定特

性試驗、安裝測試、可用性測試期限，全案亦無明確

履約期限，導致廠商自交貨迄驗收完成歷時2年餘，

陳訴人所稱「完工後報驗，逾3年之久」尚屬實情，

應確實檢討。 

(一)查台電公司1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布建案，其中澎湖

地區獲配500戶，嗣配合行政院「澎湖低碳島專案

計畫」，戶數增為2,000戶，台電公司爰104年8月13

日公告「104年度澎湖地區低壓智慧電表建置」財

務採購案(採購案號008-0400059)之招標作業，採

購 電 表 1,800 具 、 集 中 器 36 具 ， 預 算 金 額 ：

12,390,000元，104年10月30日決標，由康舒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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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康舒公司 )以總決標金額

11,151,000元得標(最低價)，其第1、2批交貨之特

性試驗辦理情形如下： 

      批次 

驗收程序 
第1批 第2批 

交貨項目 
電表600具 

集中器2具 

電表1,200具 

集中器34具 

初驗日期 104年12月4日 104年12月10日 

初驗結果 

(特性試驗) 

電表600具及集中器2

具，均不合格 

電表500具合格、700

具不合格，集中器34

具不合格 

複驗日期 104年12月21日 105年1月25日 

複驗結果 

(特性試驗) 

電表100具合格、500

具不合格，集中器2

具不合格 

電表700具合格，集中

器14具合格、20具不

合格 

減價收受 

再驗報驗日期 
105年12月26日 

減價收受 

再驗試驗結果 

電表500具及集中器22具均合格，惟其中1具

電表送大電力檢定，判定不合格。 

(二)次查旨揭電表及集中器之可用性測試，須於器材驗

收合格及現場安裝測試合格後，方得辦理「可用性

測試」。本案驗收作業，依台電公司108年4月9日電

材字第1080004799號函，因器材驗收作業部分交貨

器材不符規範要求，而歷經初驗、複驗、廠商申請

第三方試驗及減價收受測試等程序，迄106年5月23

日始開始進行安裝及測試，同年11月14日廠商完成

可用性測試，台電公司同年12月13日方完成「可用

性測試」初次審查，不符合採購規範要求，台電公

司於106年12月26日函告康舒公司，實際驗收不合

格。康舒公司於107年1月10日來函申請可用性複

驗，台電公司考量契約並無可用性測試不合格複驗

之相關規定，另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規定略以「驗

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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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於107年

2月13日函知康舒公司限期改正後再辦理可用性測

試驗收，全案於107年3月22日再進行可用性測試，

經複驗驗收結果合格。 

(三)惟查台電公司「104年度澎湖地區低壓智慧電表建

置」財務採購案，104年10月30日決標，迄107年3

月22日「可用性測試」複驗驗收合格，歷時2年5個

月，與陳訴人所稱「完工後報驗，逾3年之久」相

去不遠。經核，本案電表及集中器之驗收，依採購

規範第11.1節
33
、第11.2節

34
、第11.3節

35
規定，應

依序辦理抽樣特性試驗及檢定作業、安裝測試、現

場設備可用性測試，各測試之測試項目及程序於該

規範第8.1、8.2、8.3節定有明文。然核其規範，

未律定各測試之期限及測試不合格之作法，導致測

試不合格之後一再複驗至合格止，確有疏漏。至104

年12月3日決標公告所載「履約起迄日期：104年10

月31日-104年12月14日」，據台電公司表示，係財

務部分的交貨期限，非履約期限，併此敘明。 

(四)綜上，台電公司1萬戶低壓智慧電表布建案，其中澎

湖地區分配500戶，嗣為配合行政院「澎湖低碳島

專案計畫」，戶數增為2,000戶，台電公司爰於「104

年澎湖地區低壓智慧電表建置」案另購智慧電表

                   
33
 第11.1.節 電表1800具、集中器36具(或台電公司同意之分段交貨數量)由台電公司派員在

廠進行初步驗收，除辦理數量及外觀檢查外，依契約規範第8.1節規定辦理電表及集

中器抽樣特性試驗及檢定作業。 
34
第11.2.節 得標廠商接獲台電公司通知之次日起5工作天內將初步驗收合格的電表及集中器

送交台電公司澎湖區營業處，並由得標廠商於送達澎湖區營業處之次日起進行安裝，

惟採分段交貨者，須餘個分段完成安裝時正式函知台電公司澎湖區營業處，且各分段

合計於30工作天內完成安裝，各分段均安裝完成後，依第8.2節規定進行電表及集中

器安裝測試，安裝測試紀錄於各分段均安裝完成日之次日起10個工作天送交台電公司

審查。 
35
 第11.3.節 電表及集中器安裝測試紀錄於台電公司審查合格之次日起，進行契約規範第

8.3.1節現場設備可用性測試，可用性測試紀錄於測試完成日之次日起5工作天內送台

電公司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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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具、集中器36具，惟所購電表及集中器，因

契約未規定特性試驗、安裝測試、可用性測試期

限，全案亦無明確履約期限，導致廠商自交貨迄驗

收完成歷時2年餘，陳訴人所稱「完工後報驗，逾3

年之久」尚屬實情，應確實檢討。 

五、台電公司為確保廠商製交0.5級電子式電表之品質，

要求投標廠商須取得「承製能力證明」，尚屬有據，

惟不得對廠商差別待遇，100年7月縱認部分廠商製交

之電表得以長期運轉實績代之，而免除「210天穩定

性運轉試驗」，亦應於該評鑑說明書明定，該公司迄

103年6月始增訂豁免條款，洵有瑕疵。 

(一)查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2項規定所稱選擇性招標，係

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格審

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本案台電公

司為確保0.5級電表品質，訂定「0.5級電子式電表

評鑑說明書」在案。惟有關該評鑑說明書六之(二)

之5「穩定性運轉試驗」，陳訴人陳訴略以：100年7

月 7日台電公司修訂 0.5級電子式電表評鑑說明

書，新增210天穩定性運轉，但中興公司、大同公

司均未依該規定加作210天穩定性運轉，僅新廠商

申請評鑑時被要求如此做，造成廠商差別待遇等

情。 

(二)次查案經台電公司108年4月9說明略以：「0.5級電子

式電表評鑑說明書於107年7月7日修訂生效，將原

『廠家須已成功研發本器材且具銷售實績』或『廠

家須與具有本器材銷售實績之國外廠家技術合作』

等相關規定，改由「210天穩定性運轉」替代。」、

「當時大同公司、中興公司2間公司已於94年至98

年取得台電公司部分規格之電子式電表承製能力

資格，依循之標準為評鑑說明書修訂前之『廠家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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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具有本器材銷售實績之國外廠家技術合作』規

定，考量迄評鑑說明書修訂前，該2間公司已廣泛

製交上萬具電表使用於台電公司用戶，且逾2季及

210天以上之使用時間，並無接獲用料單位反映重

大瑕疵情形，於可靠度方面尚屬良好無爭議瑕疵，

應較210天穩定性運轉更具參考價值，2間公司免除

施行210天穩定性運轉試驗，應屬合理。」等語在

案可稽。 

(三)惟查台電公司為辦理0.5級電子式電表之廠商評鑑

作業，訂定台灣電力公司0.5級電子式電表評鑑說

明書，規定欲取得該器材承製能力之證明者，須依

據該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查100年7月7日修訂之

評鑑說明書，增訂「210天穩定性運轉試驗」規定，

無但書規定，當適用於所有廠商，惟實際上100年7

月至103年6月期間，卻允許部分廠商以實績而免除

210天穩定性運轉試驗，經其他廠商抗議，迄103年

6月18日始增訂第6款：「國內廠商產品已取得承製

能力證明者，且依本器材規範規定製交台電公司，

並以批量方式廣泛使用於用戶端，其時間跨越2季

並超過210天以上長期運轉，在可靠度係屬良好無

爭議瑕疵，可免除施行本項試驗。」足徵台電公司

100年7月增訂「210天穩定性運轉試驗」，無但書規

定，卻允許部分廠商免適用，顯欠周延。 

(四)綜上，台電公司為確保廠商製交0.5級電子式電表之

品質，要求投標廠商須取得「承製能力證明」，尚

屬有據，惟不得對廠商差別待遇，縱認部分廠商製

交之電表得以長期運轉實績代之，而免除「210天

穩定性運轉試驗」，亦應於該評鑑說明書明定，該

公司迄103年6月始增訂豁免條款，洵有瑕疵。 

六、智慧型電表之備用電池係停電期間供電表時鐘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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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且廠商可設計裝拆口，台電公司105年以前僅

訂其功能規範，並未列為重要原件管控範圍，核有疏

失。 

(一)查台電公司智慧型電表之備用電池係停電期間供電

表時鐘運轉使用，且廠商可設計拆裝口，在不需拆

除檢定封印之情況下更換電池，屬備用電池且可更

換。其功能規範，略以： 

1、電池耐儲壽命達15年以上(100年以前材料規範

規定10年以上)，其電量可供斷電時電表時鐘使

用達15年以上(100年以前材規規定8年以上)可

不具拆裝口。 

2、具備電池裝拆口者，電池耐儲壽命達15年以上，

其電量可供斷電時電表時鐘使用達360天以上。 

3、試驗：定型試驗項目包括「備用電池電量持續時

間試驗」，驗證電池是否合乎上述1.或2.之規定。 

註：電池耐儲壽命(Shelf Life)即電池在未使用情形

下之保存年限。 

(二)惟查台電公司材料規範，105年以前僅訂定功能規

範，並未將備用電池列為重要元件管控範圍。迄106

年為管控電表品質，始要求電子式電表合格廠商提

供重要電子元件及備用電池之廠牌、型號送台電公

司審查，並納入認可圖面管控。新增之管控項目認

可圖面已於106年3月經台電公司核定，同年4月起

開始管控。 

(三)綜上，智慧型電表之備用電池係停電期間供電表時

鐘運轉使用，且廠商可設計裝拆口，台電公司105

年以前僅訂功能規範，並未列為重要原件管控範

圍，核有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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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經濟部暨所屬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 

二、抄調查意見四至六，函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確實

檢討改進見復。 

三、抄調查意見一至六，函復陳訴人。 

四、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瓦歷斯･貝林 

陳師孟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1 1   月  1 9  日 

 

 


